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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提升本校學術水準，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獎勵所需之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中編列「教師學術研究獎助專款」（以下稱本專
款）支用研究計畫獎勵、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勵、減授鐘點獎勵、學術著作獎勵及產
學合作獎勵。受獎勵之教師在獎金撥款期間，須為本校之專任教師，但本校退休教師不在
此限。 

第 三 條 本校在該年度研究計畫總管理費，由研究發展委員會建議，經校長核定後，提撥適當比例
保留款提供研究計畫管理相關單位行政業務之用。 

第 四 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執行科技部(不含科技部產學計畫)、教育部研究計畫結案後，應給予獎勵
(非上述之計畫獎勵，請依本辦法第六章辦理)，共同主持研究計畫或學校編列配合款之計
畫，不可列入本項獎勵。 
上述各項計畫若有特殊情況，得以個案方式申請，經校長核定後，給予獎勵。 

第 二 章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第 五 條 數人共同主持之整合型研究計畫，該整合型研究計畫總主持人須決定管理費分配名單及額
度，分配給予該研究計畫之各共同主持人。 

第 六 條 本專款之獎勵金計算方式以教師該研究計畫管理費之 25%計算，惟性別平等議題相關計畫
以 50%計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 35%計算。 

第 三 章 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勵 

第 七 條 凡本校新進且初次擔任專任教師者在到校二年內，首次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或其他中央級
部會研究計畫未獲核准時，得向本校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經費，核可後給予其研究計畫部
分經費補助。 

第 八 條 本項研究經費補助以一次為原則，期限為一年，補助金額最高為十萬元，主持人費用、人
事費用及差旅費用不在補助範圍之內，須附收據及黏貼憑證結案。且結案後半年內須比照
科技部研究計畫提出研究報告。 



第 四 章 減授鐘點獎勵 

第 九 條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經本校學術發展小組核定後，於次學年度減授鐘點： 
一、上一學年度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或教育部學術獎者，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四小時，

共兩學年。 
二、最近十二學年度曾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十件以上且結案者或最近六學年度曾執行非科

技部產學研究計畫總金額 800 萬以上且結案者，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三小時。 
三、最近八學年度曾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六件以上且結案者或最近四學年度曾執行非科技

部產學研究計畫總金額 400 萬以上且結案者，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二小時。 
四、最近五學年度曾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三件以上且結案者或最近二學年度曾執行非科技

部產學研究計畫總金額 200 萬以上且結案者，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一小時。 
前項研究計畫之範圍，不包含第四條第一項但書所訂之各項計畫。受獎勵或執行科技部研
究計畫之件數，不以任職本校期間為限，但非科技部產學研究計畫，以任職本校期間為限。 
因執行科技部計畫及非科技部產學研究計畫，而符合減授鐘點者，其減授鐘點數可併計，
惟減授鐘點至多三小時。 

第 十 條 若同時符合第九條之各項規定者，擇其一減授鐘點。 
執行減授鐘點之教師，每學期至少仍須授課二學分。如有特殊情況，經校長核定，不在此
限。 

第十一條 符合第十條第一項之教師其所獲得減授鐘點數得保留後累計執行，但需於每學期開學初提
出申請，經校長核定後執行。如因退休或離職，則未執行完畢之學術減授鐘點將自動註銷。 

第 五 章 學術著作獎勵 

第十二條 關於學術著作獎勵，另依「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辦理。 

第 六 章 產學合作獎勵 

第十三條 關於產學合作獎之遴選，另依「東海大學專任教師產學合作獎遴選辦法」辦理。 

第十四條 關於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獎勵，另依「東海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實施暨獎勵辦法」辦理。 

第 七 章 附則 

第十五條 指導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且獲核定執行之指導教師，每案給予獎勵金
新台幣 5,000 元整；未獲核定者，每案給予指導獎勵金新台幣 2,500 元整。本獎勵金統一
於每年 6 月核撥(獲核定執行計畫者，須於期限內完成報告繳交)。轉調至本校之教師將計
畫轉至本校執行者，比照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